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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方名下的有限公司股权的归属与转让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2020 年第 3次法官会议纪要)

简要案情：A 与 B 系夫妻，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以共同财产出资设立甲有

限责任公司并认缴甲公司 30%的出资，相关股权登记在 A 名下。后经甲公司

过半数股东同意，A 与 C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A 将某持有的甲公司 30%

股权全部转让给 C。C依约向 A支付转让价款，但尚未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亦

未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 B 向法院起诉，主张案涉股权为夫

妻共同财产，A 未经其同意擅自转让属于无权处分，故不得办理股权变动手

续。问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认缴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但

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股权，登记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将股权转让给第三

人，是否属于无权处分?

甲说：有权处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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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复合性权利。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

妻共同财产出资取得但登记在夫或者妻一方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仅得

由登记方行使，而非夫妻共同共有故登记方对于该股权的处分系有权处分。

如无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登记方应按

合同约定协助办理股权变动手续，但基于该股权而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乙说：无权处分说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而取得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即使

登记在夫或者妻一方名下，亦为夫妻共同共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

等的处理权，故登记方未经配偶方同意擅自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属无权处分。

因登记方不具有处分权，在配偶方不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形下，作为受让方的

第三人不能取得该股权，仅可主张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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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在公司中享有的权利，包含资产收益权、

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属性。

根据《公司法》规定，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应同时符合

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这一实质要件和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等相关件这一

形式要件。换言之，出资并非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充分条件，不能仅因

出资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认定该股权为夫妻共同共有。当股权登记于夫妻

一方名下时该股权的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股东有权单独处

分该股权。



如无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登记为股东的一方应

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但根据原《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

定，因转让该股权而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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